三亚市营运船舶船容船貌和设施配备及配员核查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1、船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船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载客定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船容船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救生设备配置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、消防设备配备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、驾驶员/驾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、按船舶最低安全配员人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、船长（大、二、三副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、值班水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、客运部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、轮机长（大、二、三管轮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、轮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、值班机工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    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船务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签名；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核查人员意见；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；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说明：一、本表1至14项由企业填写。

      二、“企业船务负责人”意见栏由企业船务负责人对1至14项填写内容认真审查无误后，填写“已核查同意送审”字样，并签署姓名及日期。

      三、“核查人员意见”栏由上门核查人员对船舶的船容船貌、救生设备、消防设备及船舶配员等项目进行现场审验后，填写“经审验合格”或“经审验不合格”字样，并签署姓名及日期。

 四、此表经核查人员签署意见后存入营运船舶档案。

